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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
( 立法會CB(1)2150/11-12(01)
號文件 

石 禮 謙 議 員 在

2012 年 6 月 11 日

的 來 函 ( 只 備 英

文本 ) 
立法會CB(1)2150/11-12(02)
號文件 

李永達議員提出

的委員會審議階

段修正案 ) 
 
相關文件  

立法會CB(1)2031/11-12(01)
號文件  
(就 2012年 5月 28日的會議
發出) 

石 禮 謙 議 員 在

2012 年 5 月 28 日

的 來 函 ( 只 備 英

文本 ) 
立法會CB(1)2109/11-12(02)
號文件 
(就 2012年 6月 5日的會議
發出 ) 

政 府 當 局 對
CB(1)2031/11-12
(01) 號文件的附

件的回覆 

立法會CB(1)2086/11-12(04)
號文件 
(就 2012年 6月 5日的會議
發出 ) 

石 禮 謙 議 員 在

2012年5月31日為

回 應 政 府 當 局

對香港地產建設

商會提交的聯署

法律意見書所提

事 宜 的 回 覆 的

來 函 ( 立 法 會
CB(1)2066/11-12
(02) 號 文 件 附

件)(只備英文本) 
立法會CB(1)2120/11-12(03)
號文件 
(就 2012年 6月 7日的會議
發出 ) 

政 府 當 局 對
CB(1)2086/11-12
(04)號文件的回

覆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2.  鑒於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的工

作，主席表示將會在 2012年 6月 15日的內務委員會

會議上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提交書面報告，以

供考慮。他亦提醒各委員，政府當局已預告將於

2012年 6月 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辯論條例

草案，因此就條例草案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

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12年 6月 16日。 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9時 30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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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二十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： 2012年 6月 13日 (星期三 ) 
時 間：上午8時 30分  
地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議程第 I項  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000817 - 001033 主席  致開會辭。  

 
 

001034 - 002219 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討 論 條 例 草 案 所 訂 的 罪 行 及 3 年

檢 控 時 限 的 計 算 起 點 ( 立 法 會

CB(1)2162/11-12(01)號文件 )。  
 

 

002220 - 002708 主席  
石禮謙議員  

石禮謙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其分別於

2012 年 5 月 28 日 和 31 日 及 2012 年 6 月

11日發出的函件作出回覆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局就石禮謙

議 員 發 出 的 函 件 所 作 的 回 覆 已 分 別

隨 立 法 會 CB(1)2086/11-12(04) 號

及 2120/11-12(03) 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

參閱。  
 

 

002709 - 004051 政府當局  
石禮謙議員  
主席  

政 府 當 局 闡 釋 其 對 石 禮 謙 議 員 於

2012 年 6 月 11 日 發 出 的 函 件 ( 立 法 會

CB(1)2166/11-12(01) 號 文 件 ) 所 作 的

回覆。  
 

 

004052 - 005240 主席  
石禮謙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余若薇議員  
 

討論有關賣方須印製價單，列出住宅

物業數目下限的規定，是否違反《基

本法》第六條及第一百零五條的規定。 

 

005241 - 005747 主席  
余若薇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討論李永達議員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

階段修正案 (下稱 "修正案 ")，即買方如

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 5個工作日內

決定不簽訂買賣合約，將沒收金額由

售價的 5%下調至 3%。  
 

 



 

 2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地政總署的同

意 方 案 所 訂 的 沒 收 金 額 為 售 價 的

10%。有關在條例草案中訂明沒收金

額為指明住宅物業售價 5%的建議恰

當，並已考慮市況波動和投機活動熾

熱的特性，以及有需要防止投機者濫

用有關安排或準買家倉卒作出置業決

定等因素。因此，沒收金額不宜進一

步調低。  
 

005748 - 010130 石禮謙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主席表示－  
 
(a) 將會在 2012年 6月 15日的內務委員

會會議上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

作提交書面報告，以供考慮；及  
 
(b) 由於政府當局已預告將於 2012年

6月 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

辯論條例草案，因此就動議修正案

作 出 預 告 的 限 期 為 2012 年 6 月

16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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